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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山市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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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开发区管委会，翠亨新区管委会，各镇政府、区办事处，市各有关单位：

现将《中山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山市人民政府


2019年10月25日

中山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切实保障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根据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广东省社会救助条例》（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5号公告）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粤府〔2016〕147号）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托底供养。强化政府托底保障职责，为特困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服务、疾病治疗和殡葬服务等方面保障，做到应救尽救，应养尽养。建立健全救助供养标准自然增长和救助供养服务全面落实长效机制，确保我市特困人员共享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坚持属地管理。镇人民政府（管委会、街道办事处，以下统称镇政府）统筹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落实属地责任，强化管理服务，为特困人员提供规范、适度的救助供养服务。

（三）坚持城乡统筹。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管理体制，在政策目标、资金筹集、对象范围、供养标准、经办服务等方面实现城乡统筹，确保城乡特困人员获得救助供养服务。

（四）坚持适度保障。科学合理制定救助供养标准，做到供养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救助供养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集中供养与分散供养相结合，实现特困人员供养制度保基本、全覆盖、可持续。

（五）坚持社会参与。鼓励、引导、支持社会力量通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慈善捐赠以及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为特困人员提供服务和帮扶，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的良好氛围。

第三条  市镇两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列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将供养服务机构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市民政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的组织和实施；对特困人员身份进行认定审批；推动相关标准体系完善和信息化建设；指导、督促、检查各镇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和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工作；制定市级年度补助资金预算；组织、协调、指导社会力量开展社会帮困工作。

根据事权下放有关规定，市民政部门委托镇政府实施特困人员身份认定审批职责。
第五条  镇政府负责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和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机构的监督指导工作；做好特困人员身份认定审核；做好本级政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年度预算；依法协助调查、处理涉嫌骗取、冒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款物的事项；组织开展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统计汇总、实行特困人员“一人一档案”管理和政策宣传、咨询；组织、协调、指导各种社会力量进行社会帮困活动。

第六条  财政、卫生健康、医疗保障、教育体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等其他社会救助管理部门要依据职责分工，积极配合民政部门做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相关工作。

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将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建设纳入相关专项规划。

第三章　供养对象及办理程序

第七条  本市户籍的老年人、残疾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应当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

（一）无劳动能力。老年人，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或三级、四级智力残疾人、精神残疾人（以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为准，下同），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可视为无劳动能力。

（二）无生活来源。

月收入总和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财产符合本办法第八条特困供养人员财产认定标准的，视为无生活来源。

收入包括扣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个人按规定缴纳的社会保障性支出后的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等各类收入，不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的基础养老金、残疾人各类补贴和高龄津贴等社会福利补贴（具体参照《中山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及低收入家庭救助实施办法》（中府〔2019〕73号）第十三、十四条有关规定）。

（三）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均无履行义务能力。法定义务人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该认定为无履行义务能力：

1．80周岁（含）以上；

2．60周岁以上、80周岁（不含）以下或退休，且月收入低于本市低保标准4倍（含4倍）；

3．全日制在校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低收入对象、特困人员；

4．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或三级、四级智力残疾人、精神残疾人；

5．过去一年曾被市相关部门认定的支出型贫困医疗救助对象；

6．无民事行为能力、被宣告失踪或者在监狱服刑的人员。

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和孤儿认定条件的，应当纳入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范围内，不再认定为特困供养人员。

第八条  享受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核算发生时，个人名下存款（包括定期、活期存款）和有价证券、基金等金融财产的市值相加总计，不超过本市城乡低保对象人均金融财产市值限额要求。
（二）个人名下产权房屋总计不超过1套（不含农村集体用地上建的5年以上不作居住的旧房（危房）；与家庭成员以外人员共有产权或继承权的，且长期由其他权属人员居住的或5年以上不作居住的旧房（危房））。
（三）个人名下无机动车辆、船舶（不含残疾人车、摩托车、三轮车）。
（四）个人名下无工业、商业、服务业营利性组织、民办非企业组织等的所有权（不含无雇员的作坊、小卖部等）。

第九条  申请享受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程序。申请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应当由本人向户籍所在镇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户籍所在的村（居）民委员会或其他人代为提出申请。申请材料主要包括：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残疾人还应当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证》，并根据自身劳动能力、生活来源、财产状况以及赡养、抚养、扶养等情况填写《救助申请家庭经济及财产状况申报表》。申请人应签署《申请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

申请资料齐全的，镇政府予以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申请人经告知拒不补正的，不予受理。
（二）受理程序。镇政府应当接到申请人或代为申请人的申请材料2个工作日内，通过广东省底线民生信息化核对管理系统，开展经济状况信息化核对。经济状况信息化核对所有项目均符合规定及认定标准的，镇政府应当予以受理，并在生成核对报告的2个工作日内出具受理通知书；不符合的，不予受理，并应当在生成核对报告的2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和核对报告。

申请人对核对结果有异议的，镇政府应当在申请人提出异议的2个工作日内重新开展经济状况信息化核对。

（三）调查程序。镇政府应当自出具受理通知书后的10个工作日内，在村（居）民委员会协助下，组织经办人员（或驻村干部、社区专干），对申请人实际情况逐一完成调查核实。每组调查人员不得少于3人，其中镇政府人员2名（至少1名为公务员或事业编制人员），村（居）两委成员1名。

镇政府在开展入户核查期间，申请人所在村（居）应召开两委评议扩大会议，会议由村（居）两委成员、申请人家庭所在村（居）民小组的组长（生产队队长）参加，对申请人家庭进行评议，提出评议意见或建议，形成评议记录。

申请人所在村（居）未设村（居）民小组的，由村（居）选定不少于3名熟悉申请人情况的村（居）民代表参会。所有参加评议人员签字确认评议结果，并将评议结果作为申请材料一并提交镇政府备案。

对评议争议较大的对象，镇政府须组织工作人员走访核查。

（四）审核程序。镇政府应当根据申请材料、核对报告、入户核查情况、两委评议意见等，提出审核意见，并及时在村（居）民委员会设置的村（居）务公开栏以及政务大厅设置的电子屏等场所和地点公示信息核对、入户调查和审核结果，公示期为7日。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镇政府应当于公示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公示期间有异议且能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的，镇政府应当组织民主评议。民主评议由镇政府工作人员、村（居）党组织和村（居）民委员会成员、熟悉村（居）民情况的党员代表、村（居）民代表等参加。参加评议总人数不少于9人，村（居）民代表人数不得少于参加评议总人数的三分之二。

民主评议应当有详细的评议记录。所有参加评议人员应当签字确认评议结果，同意票数达到五分之三或以上的，进入下一审批环节；同意票数没有达到五分之三的，镇政府应当重新组织经济状况调查核实，根据复核情况重新提出审核意见并进行公示。民主评议结果应当安排在村（居）政务公开栏以及政务大厅设置的电子屏等场所和地点进行为期7天的公示。

（五）审批程序。对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镇政府应当及时予以批准，并在申请人所在村（居）民委员会设置的村（居）务公开栏、政务大厅设置的电子屏以及申请人所在的村（居）民小组公告栏等场所和地点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日；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由镇政府在3个工作日内送达决定书。

公示期间有异议的，镇政府应当从公示结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组织调查核实，并将调查结果予以公示。公示无异议的，发给《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从公示结束之日下月起给予特困人员供养待遇。

（六）终止程序。特困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本人、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及时告知镇政府，由镇政府审核核准后，终止救助供养并予以公示：

1．已不符合本实施办法规定的特困人员认定条件；

2．死亡、被宣告失踪或死亡；

3．依法被判处刑罚，且在监狱服刑。

镇政府应当对特困人员家庭的人口状况、收入状况、财产状况进行定期复核，发现特困人员不再符合救助供养条件的，应当及时审核，终止供养，书面告知本人并予以公示。

镇政府应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经济状况信息化核对，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入户调查。

特困人员中的未成年人，满16周岁后仍在接受义务教育或在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可继续享有救助供养待遇。

第四章　救助供养内容

第十条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包括下列内容：

（一）提供基本生活条件。按照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以发放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金的方式为主，各镇区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特困人员物资保障，包括供给粮油、副食品、生活用燃料、服装、被褥等日常生活用品为辅的方式予以保障。

（二）提供照料护理。包括日常生活、住院期间的必要照料等基本服务，原则上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予以保障（详见第十四、十五条）。

（三）提供疾病治疗。全额资助特困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享受医疗救助待遇，具体按《中山市困难居民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办法》（中府办〔2018〕38号）执行。

（四）提供住房救助。有住房救助需求的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家庭，原则上鼓励入住供养服务机构进行集中供养。有意申请住房保障政策待遇的，由住房保障部门负责审核并公示，经审核符合规定条件的，通过实物配租、租赁补贴、租金核减、房屋修葺等方式优先给予住房救助。申请条件、保障标准按本市住房保障政策执行。

（五）提供教育救助。对在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阶段就学的特困人员，给予教育救助。申请条件、救助标准按本市教育救助政策执行。

（六）办理丧葬事宜。特困人员死亡后的丧葬事宜，集中供养的由供养服务机构办理，分散供养的由镇政府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亲属办理。除按本市有关政策免除殡葬基本服务费外，如未达到申领社保部门丧葬补贴条件的，其余必要丧葬费用根据殡葬服务单位提供的票据，按照不超过6个月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从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中核销。

特困人员身故前产生的医疗、照护等费用应在对象身故后的2个月内按相关规定完成核销。

第十一条  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评估。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分为全自理、半失能和失能三类，按照是否具备自主吃饭、穿衣、上下床、如厕、室内行走、洗澡能力等6项指标进行评估。即：6项都能自主完成的，认定为具备生活自理能力（全自理）；有1-3项不能自主完成的，认定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半失能）；有4-6项不能自主完成的，认定为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失能）。

已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的，评定为“能力完好”的，认定为具备生活自理能力；评定为“轻度失能、中度失能”的，认定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评定为“重度失能”的，认定为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评估工作应由镇政府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但不得委托同一机构同时承接评估与照料护理服务。

第十二条  救助供养形式。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形式分为在家分散供养和在本市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的，鼓励其在家分散供养；完全或者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且有意愿的，为其提供集中供养服务。

（一）分散供养。对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经本人同意，镇政府可委托其亲友或村（居）民委员会、供养服务机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提供日常看护、生活照料、住院陪护等服务。有条件的地方，可为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提供社区日间照料服务。

（二）集中供养。对需要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由镇政府按照便于管理的原则，安排到相应的供养服务机构；镇政府应做好协调工作，充分利用资源，统筹安排本镇区集中供养计划。

第十三条  救助供养标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包括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

（一）基本生活标准。我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6倍确定。

（二）照料护理标准。我市特困人员护理标准按照本市最低月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对应生活自理能力类别，分全自理、半自理和全护理标准三档确定。具体标准为：全自理的特困人员月人均护理标准按照不低于我市最低月工资标准的5%确定；半自理（半失能）的特困供养人员月人均护理标准按照不低于我市最低月工资标准的60%确定；全护理（失能）的特困供养人员月人均护理标准按照不低于我市最低月工资标准的100%确定。

第十四条  救助供养资金的安排和使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是指用于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照料护理工作等支出的专项资金。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由镇政府预算安排。

（一）基本生活保障金的使用。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金，直接拨付到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金，按月通过社会化发放形式发给特困人员。

（二）照料护理资金的使用。特困人员的照料护理资金主要用于统一为辖区内特困人员购买住院医疗期间照料护理或日常照料护理社会化服务。照料护理资金不发放给特困人员本人，一般直接拨付给供养服务机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或社会化发放给提供照料护理服务的工作人员，不得将照料护理资金拨付给村（居）委会发放，更不能委托村（居）委会干部个人发放。

对于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资金统一拨付到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所在供养服务机构，用于供养服务机构照料护理开支，可以用于支付护理人员工资、添置与特困人员照料护理相关的设施设备等，但不得用于机构改造维修、添置与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无关的设施设备等。

对于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资金直接拨付给为其提供照料护理服务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或社会化发放给指定的照料护理人员。

第十五条  照料护理方式。优先保障失能、半失能特困人员到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获得稳定的生活照料和必要护理；鼓励和支持全自理特困人员在家分散供养。镇政府要统筹落实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服务。

（一）对于集中供养人员的日常照料护理，镇政府要将照料护理资金主要用于充实政府设立的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队伍，加强护理型服务人员配备，满足机构入住特困人员需求。

（二）对于分散供养人员的日常照料护理、集中和分散供养人员的住院陪护，在特困人员自愿的基础上，各镇区可优先选择当地公办医疗卫生机构、政府设立的具备条件的供养服务机构提供上门照料护理和住院陪护服务；或向具备专业资质、服务质量良好的社会组织和机构购买服务；也可委托特困人员亲友、邻里等提供照料护理服务等。

各镇区委托机构（除在敬老院等公办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外）或个人提供照料护理服务的，要签订照料护理协议，明确权利责任，强化服务监管。具有一定规模和服务条件的区域性供养服务机构，以及公建民营供给侧改革试点成熟的供养服务机构，应增强区域辐射功能，在满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的前提下，积极为周边其他特困人员提供日常照料护理及住院陪护服务。

第十六条  规范签订照料护理协议。
镇政府要根据服务对象人数和照料护理标准，为特困人员配备照料护理人员并相应签订照料护理协议。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照料服务协议原则上由镇政府民政工作机构、村（居）委会、照料护理人员（机构）、特困人员4方签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的照料服务协议原则上由镇政府民政工作机构、供养服务机构、特困人员3方签订。市民政部门及时监督镇政府民政工作机构、村（居）委会、供养服务机构和照料护理人员（机构）履行协议情况。

第十七条  供养服务机构管理。经机构编制部门批准设立的供养服务机构，应当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进行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建立健全供养服务机构内部管理、安全管理和服务管理等制度，为特困人员提供日常生活照料、送医治疗等基本救助供养服务。有条件的经卫生健康部门批准可设立医务室或者护理站；也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合作形式由医疗机构提供医护服务保障。

供养服务机构应当根据服务对象人数和照料护理需求，按照一定比例配备工作人员。原则上直接服务于特困人员的医护及服务人员总数与入住的生活自理特困人员数之比达到1:10、与入住的介助（半自理）特困人员数之比达到1:6、与入住的介护（全护理）特困人员数之比达到1:3，有条件的供养服务机构应当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配备专业社会工作者。

第十八条  镇政府可根据本镇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的需要，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将特困人员委托民办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并按照实际供养的特困人员人数支付相应的供养费用。
第五章  权益保障

第十九条  符合相关条件的特困人员，可同时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和高龄津贴等社会福利待遇。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不再适用最低生活保障、困境儿童保障政策。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残疾人，不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第二十条  维护特困人员财产权益，尊重特困人员合法使用、处理个人财产的自由，禁止将是否把财产交给集体或国家作为批准享受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的前提条件。

第二十一条  农村居民被批准纳入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后，其原有的集体经营分配收入（含农村股份分红）等集体经济权益不变，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侵犯其原有权益。

第二十二条  特困人员死亡后，其私有财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六章　社会参与

第二十三条  积极采取措施，在特困人员认定、照料护理、供养服务以及机构建设等方面，全面推进群众团体、公益慈善等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推进供养服务机构建设。
第二十四条  市镇两级政府可以利用社会捐赠资金，加强特困人员的生活和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的建设。

第二十五条  鼓励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把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窗口和青少年尊老敬老教育基地。

第七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骗取、挪用、克扣、截留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

第二十七条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经办人员应当对在工作过程中获得的涉及申请人的信息予以保密，不得向与工作无关的任何组织或个人泄露公示范围以外的信息。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部门、供养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据有关规定追究行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申请人应如实提供个人经济状况有关信息，不得隐瞒和虚报，并积极配合民政部门依法开展调查工作。

弄虚作假或隐瞒可支配收入和财产状况，骗取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救助供养资格，由镇政府组织追回所领取救助供养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经办人员应当依法对申请人开展调查、审核、审批，不得以权谋私、营私舞弊，不得泄露救助对象公示范围以外的信息，否则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特困人员或者其他居民对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的发放工作有异议的，可以向市镇两级民政部门投诉或者举报。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中山市农村五保供养工作规定》（中府〔2015〕68号）同时废止。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0月25日印发


ZUMoY14gcGUxYRAla2Hfc18xYBAgalPfc2AyOC83aVvfclUxb1kuaizhLR3vHhAkalMuYFktYyzhUUQFKSfhOy3MBiwoT1kmalEzcWIkOfzJOEcOTjQoT1kmalEzcWIkOfzJODYrXVb9LCvuQlwgYy3MBiwAbGANXV0kOkcublPfLSHtLBfwLR3vKiXzMy=sUiftLh3vKiPwNBfyLr56JR=sHDDoOB8AbGANXV0kOfzJODQuXzkDOmrvMCfyQCkFNRz1QSL0KSQDMifsPTPyMxzyQDH0MCQBMTIFNSU8OB8Da1MIQC3MBiwDa1MNXV0kOj4TRz8OQjYIPzV+1Ky9HMaPsbSNwKV0OB8Da1MNXV0kOfzJOEMoY14gcGUxYT4gaVT90sCIubqPxLuC7cW9tJ37K0MoY14gcGUxYT4gaVT9CPn7T1kmalEzcWIkUWMkbj4gaVT90sCIubqPxLuC7cW9tJ37K0MoY14gcGUxYUUyYWINXV0kOfzJOEMoY14gcGUxYUUtZWQNXV0kOsaPxa2JzLiKv+GU+qhtOB8SZVctXWQ0blUUalkzSlEsYS3MBiwSZVctXWQ0blUKYWkSSi3vLCbxLCHvLSLvMi=yMCP1LiP7K0MoY14gcGUxYTskdUMNOfzJOEMoY14gcGUxYUQoaVT9Li=wNRzwLBzyLB=wMynxLCnyNR=fJLpwuNSTsLBz08SS1rdo0bJ2+r6wwuboOB8SZVctXWQ0blUTZV0kOfzJODMuaWA0cFUxRU=9LSjtLSDxKiHvKiDyOB8Ca10vcWQkbjkPOfzJODMuaWA0cFUxSTECPVQjbi4FMBz3QRzyNB0BQB0BNRzxLivuP18sbGUzYWIMPTMAYFQxOfzJOEUyYTogclEMQCT9LCvuUWMkRlE1XT0DMS3MBiwSYVErPWQWZFkiZEAgY1T9na501iGRr5F+OB8SYVErPWQWZFkiZEAgY1T9OEAoXzU3cC3tY1klOB8PZVMEdGP9CPn7TFkiU1kjcFf9MR3xMC=vLC=7K0AoX0coYGQnOfzJOEAoXzgkZVcncC3zKijxLC=uVloPK10TTB85QE=xbV4OLC=qVDgEUTIHb0g3QkUTUFUKJzIZJ1IASyEEa0ELMlwJR0QHUDwNakQ4VkcRbkkVUGP1ZEIxXjEELFUFQ2MRTjvySTIDcT84REoOVDnyK1sDblE2YWL3dFkpXWoZRSEBTUgnUzUGX14DVhsEQVQzPlcOajYkcSAAQFwXUkIrTFsJSR8WXycELTYIQV4iL1QrSVcNZTgIRSAIaSMoQGMnMFP3RCAoJzUqTTQtaFgtLWkHRykRQ1EkZUQqdGgZdD8vQjMwQVD0Z1wmdBs3SEIldD40QDEmTUISU2AXdDcyYiAobVgRQ1QoYzj0Yl0GPjIZTlv3TlgsZEcSYmoDSkTqMFQUc0YqP0QIYlcjdDwxbkIFR1gqZ0=vQlIIL1kMYhsPYGgEL1g3Q18EQ2X0MCIlLTIIPT8WUVUgLEUZUSYFRFMiUzYlY0c3VVQ3cjUJTkEKXyQKTVcmbTQUVF8sUjMITCfwZkoiPSUSUUQFQFMXdUgvRWYrYEIEZ1gnbVYQcxr4PTkiS1guQTfvTlk1QkYzJ1ECcyMgQzX0c2gOZmfxNSUIdWc4aCUYSEI4QGo2RGAuR0gVTlkBb0j1TmIyYzcJTCkUQUQjVGYAUzYka0ITdScUVUcBZ10yVUEUMFURdDInNTDwZyE2MzPzPSYob2fwTSPxYWUnVjs0LDDzUDYTZ2UydB8pZ2juRT4GQl4uZFQDTjgGPyYSbUY2VmkmZF04Rzo4ZiPzVloXNUYSZTzxT2YJQTMQa0IwakURNFMnPmIFUkTwZUEnQFkGTl4LRl8RcjsEZi=zYyMSRjUKPSITLicnYUUPUlQMdVktRFEHQ1cmMTUET2gXZFQWZlcMZE=qbjEjNCEAS0QOZT0ja1UmK2owRlLxMjIJbUoWcTv0dVcDTTwuJyD0blYoPkMndDULcDIWTDfuRWkhLzwLSCYiTEgiRGgYVmoHSD8IQEPubDQlVFkxbVLyQlghZ2MZSjYmPiILcygrXl8JUEo2QVk3ZWP3dFrwLTozK18QRlQtPWg0dTsEVTkZdjEkdDsQaGIEVlUFQkj0bjw5Rjc0L0oHX1QTRmUqRyI5Qzz3bh83RmkNVkg2L1o4P2=zVEUqZGg3QCASQV4iPlHqXj0MaGMJQWYWY0E3c2kqMzEFVmcydmYwJ2IlcED3bUYFVTgCJ18wc0L1aUoqVFYJdV0RZhsCS2AIaGYzaFEEXSP1aTIvdEoqZ0YJXkoAR2HzZ2D4XyghRxs4cWg0QGc3aD4MSlUhY14SPjozY18zPSMHVFkZQjYEMFs2ZD4BXUEgMzPzYjsVcmYoRj0FQEbvbyQhUlT1aUYuVVE1NFPvaET0Pkf0R17wUE=uSGH3SDopPzEWYT0YVmf4LVMTQDoWTVQqUWMzPjIJazMnUVUgUWb0SmAsLRr3dDDvZ2fuJ0osYkXwYl4yRWfwSkcWR1PzQ0UgXzMBc1gOViQVbTIicEEyY2kpLWkRRDgrcEkmc0c1L1gncCEFVUk3ZCcmNVIiLzwZaSMPRiMEVD4qRSL1SDcpTjMFTD0VQVcvZ0koZ0UHbDgBRCkUdSkESEIERV8zRzP1Y2=3cUMqLTgHZGoCTkXvRknqRDoJJyXyVWT1M0D2SV0JTlD2RmjyQUcnM1sQbkQsMyUqakIHNTDyTVQqTzoKRkIINUDwR18FUyUJc0D1LWcNaVoBaEkKQDMTYzInMzL4ZGA3UVk1YVcBcjf3UWcscFIwaVkDcyIkZGgTSkkHTTcxSUooP1UxL0IBVUUrZ1TzTmICSToOaz4HdSg3ZEPuLFk4QDgYR0MGb0UpdmQkZx8ILVkuJ0IZTSQiaV7wXS=3MSQmYCcCTiAoQyIuS2YITmEBLlQOY1jzZik5ZmERXVH1Mzn4X2ECYWcVPTsrS1kjUGgOdScjSWgnPzQuPjgFMWj2T0EJaiDzbEEgQCQrblQASkI4Lls2Z2ktSUAgUmAiaFsKcF0TTzn0Ylr1ZzsHU0E4VEguYWoocUMKZDInUV4JQWkYMxsNUTMZNEDuQ0ELVkM4R182VTIXayg2YikmcFgTRTsyazEvdVU0LD4xL2EEXUEWaVcGQyTzZlkDalb0ZDIzTUkvTWk2QT0hbEoYQzEwZCbvVTHvcEQoNF8PPmU4djgjTjkRaR8uLGAgU17vST4ATGcFUDUUbzMrPSIvQULuLyIsQiY3a0MsZGMDbkg1R2EBJykwZFI4YWoMTzQSLjgidFIITjkNc1QyRW=wRj4wdiUHRUI1PWosSiczZVotMVENNEQzZD8QXiUTRVPxc1koQGcRaUIFaGgnRk=1QzINQWA4UD8QL2EBRSEISVQ3X2AgUWLwUTs5TzkKRFw0aycQPlgza0kZbWgiY1EONRstQ1k3a2AHcTwsaFcxX0MCS0YRL1siR2EhPlotay=2QjDqREAwSSkAPWEkaVD2ZGcEVD4qTkUWQzsoRkcyLDsvU2oxaUQET0g4LVM0RkoLc2UzZCU0ShsJYTITM2ALYDsRZjQtVWcVRFj2U0YqM0oCTWA1XjLvL14UayASTlUjRifqUDkrQx73ZmUWdj4hPlsldlM4ND4iSWANYmIJViUzVD4MYTwPQjQOYGcZbj0KJzsZLUkZYDMRbSUtS1ckLjrwNVkFTyAHLDb1bCQPclUmZxsmc1nyaTDvbSA5aTk3Ujg0byAMXjoOSTwhLlk4MCA5RzoyS1QGdDMQZEoQdGkqdmQqUlbyZ2D4MV8sdD31XWH2a2gSZT4iUUcETEksZSEpX2DwQkTxTT0OXUL1cVjzXl8TZ18DUTEDS2kxdjcIcVgKaSEyT0cMQjvxUl0NbGgiVSjuSkIJcWgHbG=wPWDvYDn0Vlv0SD8KL2IgRyIIQ0X3YzkrLzMwZmoEUSQwM2A5ZWkZMEAtcCE0LEcDMB85VUcjMUAoUSEGa1wpb1TyX10zT2QvX1H4M18mJ2fvQUUyKzIZMEnybl4IMjM2UyjzajcsYDQibCE2QkTxXWLyQz8NaycvRVoxPkUrdh8mTjMXUy=xU0gka2n0VkknZ0AZMDgMYigvK0U3YSgkbF8wYy=








PAGE  
- 2 -


[image: image3.png]


[image: image4.png]10



